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四批）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1 D3YN202405
220059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越州社区北门
小组170号旁边沾潦公路（在建）雨
污水倒灌居民家中和周边农田，影
响农田耕种和周边环境。

曲靖市 土壤

1.越州镇越州社区北门小组170号，位于沾潦公路提升改造项目K29+420段西侧，道路两侧有8户村
民的菜地和农田。
2.因近期突降暴雨，导致沾潦公路在建路槽大量积水，积水溢流进道路西侧170号住房及两侧农田，
造成居民住房及农田农作物被浸泡。

基本属实
1.及时赔偿群众损失。
2.对积水路段开沟引流，完善排水
设施，同时加快项目建设。

1.2024年5月25日建设单位与受影响村民签订了《补偿协议书》，已委托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群众损失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赔偿。
2.对越州镇越州社区北门小组170号村民受影响房屋重新进行防水、墙体粉刷处理
。
3.2024年5月25日已对该路段低洼处缺口进行封堵。
4.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完成举报路段的平整工序和排水设施，及时解决因路基施工
造成的积水问题。

已办结 无

2 D3YN202405
220058

曲靖市马龙区众浩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磁选铁作业的实际情况与环
评不符（环评为一个车间，实际有
两个车间），未按照排污许可要求
开展自行监测；炉渣露天堆放，无
防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雨天炉
渣随着雨水外流入农用地。

曲靖市 土壤

1.该企业建有一条年产2万吨的铁粉生产线，现有1个磁选车间。经查，众浩公司铁粉生产线无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未开展自行监测。
2.经查，企业露天堆放炉渣约80吨，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扬尘措施。
3.企业区域雨水经收集进入雨水收集池沉淀后外排，距农用地约200米。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炉渣流
入农用地痕迹。厂区露天堆放炉渣，在极端雨天存在炉渣经雨水进入外环境的风险。

基本属实
1.对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理。
2.减轻扬尘污染，杜绝炉渣随雨水
外流。

1.已由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马龙分局针对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督促企业对场地进行了清扫，已将露天堆存的炉渣全部清理入棚堆放，加盖抑
尘网，减轻扬尘污染，杜绝炉渣随雨水外流。

阶段性办结 无

3 X3YN202405
220046

曲靖市宣威市格宜镇栗柴坡采石场
（孔令猛石场）污染严重，影响周
围一公里生态环境。

曲靖市 生态

1.宣威市格宜镇栗柴坡采石场，2017年已淘汰关闭，关闭后与绿荫塘采石厂达成协议，明确栗柴坡
采石场空地由绿荫塘采石厂使用并负责生态修复。
2.孔某某石场为宣威市格宜镇绿荫塘采石厂，目前处于停产状态。经查，绿荫塘采石厂有1公里的进
场道路未硬化，覆盖砂石料的防尘网有破损，会产生扬尘影响周边环境，部分生态修复的树苗死亡
。

属实

1.整改措施落实到位，防治扬尘污
染。
2.强化苗木维护，提高生态修复效
果。

1.2024年5月24日，绿荫塘采石厂已对破损的砂石料防尘网进行更换。
2.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绿荫塘采石厂进场道路硬化和苗木补植，加强苗木管
护，提高生态修复效果。

阶段性办结 无

4 D3YN202405
220056

曲靖市富源县睿智花园小区紧邻沪
昆高速公路一侧交通噪声扰民。

曲靖市 噪音

1.富源县睿智花园小区南面临近G60沪昆高速，建有4栋单元房（1、2、3、5栋，共96套，实际入住
94户），与高速边沟平均距离8米。
2.2024年5月23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富源分局对最近的2栋、5栋开展噪声监测，昼间2栋、5栋部分
房屋不满足声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夜间均不满足声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属实
安装隔声窗，确保小区临近高速一
侧住房满足声功能区4a要求，其余
位置满足声功能区能2类要求。

1.富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富源县富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于
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该小区靠近高速公路4栋（1、2、3、5栋）96套房屋的V级
隔声窗安装。
2.整改完成后，对临近高速公路一侧住户开展噪声监测。
3.中安街道加大该小区住户的宣传力度，做好政策解读、社会维稳等工作。

未办结 无

5 X3YN202405
220053

曲靖市麒麟区九龙河（白石江街道
长河社区至沿江街道庄家圩社区南
盘江交汇段）长期受到严重污染，
沿河企业及南宁街道黄家庄社区污
水未处理直排九龙河，河水臭气难
闻，蚊虫扑面。

曲靖市 水

1.九龙河（白石江街道长河社区至沿江街道庄家圩社区南盘江交汇段）污水排口在2023年已全部封
堵，现场核实，该段水质良好，无异味。
2.九龙河沿线有企业11家，经查，均未发现污水未处理直排九龙河。
3.经查，南宁街道黄家庄社区位于九龙河一级支流长河段有雨水泄洪口，未发现污水排入九龙河。
4.三江大道以北至西河以南城市建成区（约20平方千米）存在市政管网雨污混流、错接混接及庭院
小区雨污混流问题，旱季全部输送至曲靖市第一水质净化厂进行处理，雨季不能及时处理的雨污水
先存储在代河泵站污水收集池，再输送至曲靖市第一水质净化厂处理。
5.雨污水超出代河泵站污水收集池容积时，抽至九龙河中上游（代河泵站至谢家村南河闸段，长约2
千米）存放。现场核查，发现九龙河中上游水体发黑，有异味。雨季雨污混流水较多时，为满足防
洪泄洪要求，存在雨污混流水排入九龙河情况。

部分属实

1.将污染水体处理达标排放，消除
异味。
2.按期完成改造工程，实现雨污分
流、清污分流。

1.2024年5月30日前麒麟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和九龙河沿线各属地街道将污染
水体抽送至曲靖市第一水质净化厂污水处理厂处理，消除异味。
2.及时掌握气象部门雨情预告，安排人员应急值守，提前将污水输送至曲靖市第
一水质净化厂进行处理，将污水收集池置空，降低满溢风险。
3.加快推进三江大道以北至西河以南城市建成区市政管网改造工程，实现雨污分
流，消除代河泵站污水收集满溢风险。

未办结 无

6 D3YN202405
220052

曲靖市陆良县麦子河水库北面几百
米的养猪场在未硬化土地上堆放上
千吨猪粪，异味严重。

曲靖市 大气

1.2020年3月陆良县牧升源养殖有限公司拟在马街镇漾稻村委会建设生猪养殖场，后未建造。2023年
11月马街镇漾稻村委会将该80.03亩地转租给陆良县国良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堆粪场，经查，目前
存量堆放粪污464吨在硬化土地上。
2.该场地距麦子河水库北部约900米，不在水库径流区、水库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内。
3.经查，陆良县国良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存在贮存畜禽粪便设施未采取“三防”措施的违法行为。

基本属实
2024年5月25日前清空该地块堆放
的所有粪污，消除异味影响。

1.2024年5月23日曲靖市生态环境局陆良分局对现场进行了调查，并出具责令整改
违法行为决定书。
2.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已督促陆良县国良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停止收购猪粪，并按规
范要求，2024年5月25日已全该场地内的生猪粪污运走用于深耕还田消纳并消毒
、除臭。

已办结 无

7 X3YN202405
220022

曲靖市师宗县通源河县城段部分居
民生活污水直排通源河，导致荣海
新区部分河段恶臭严重；部分民房
建在河道、河埂上，侵占河道影响
防洪。

曲靖市 生态,水

1.经查，目前，该河段少数污水经10个混流口和12个直排口排入河道，致使水体异味。
2.经查，通源河城区段有民房、机关、学校、商品房小区、商业步行街等建筑物。
3.经查阅《通源河城区段截污工程建成后对河道行洪能力的影响分析报告》，通源河城区段能满足
P=2%（50年一遇）洪水标准的行洪要求。

基本属实

1.加快城区管网改造，将污水应收
尽收。
2.完成通源河生态调水和河道内环
境综合治理。
3.加强宣传，杜绝在河道、河埂上
新建民房。

1.2024年3月，实施师宗县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及配套设施项目，改造10个排入雨
污水混流口、12个污水直排口、40公里雨污水混流管道、4.4公里混流沟渠及0.52
平方公里雨污水管网空白区。
2.今后，严格按照《师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对历史形成的
建筑物构筑物在拆旧建新时退让至红线外建设。
3.开展河湖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巡查发现的各类涉河湖问题。

阶段性办结 无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

情况

8 X3YN202405
220019

曲靖市罗平县云贵路生猪交易市场
散发恶臭扰民，严重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且违规建设1500平方米
猪圈。

曲靖市 大气

1.经查，气味来源于该交易市场旁的罗平县绿源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场，该公司按环评要求
配套建设1个200平方米的堆粪场，粪污堆放发酵后还田，正常每5天清运一次，在堆放发酵期间产
生恶臭，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2.罗平县绿源食品有限公司采取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经现场核查，该猪圈占地面积1360平方米，
未严格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属实
1.由企业落实粪污日产日清要求，
及时清洗消杀，消除污染。
2.责令企业按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1.全面清理堆粪场的存量粪污，并彻底清洗消杀。
2.督促企业落实粪污日产日清要求，并及时对堆粪场、生猪屠宰车间和待宰圈及
时冲洗消杀。
3.2024年5月24日，罗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罗平县绿源食品有限公司下达了
《行政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企业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设项目进行限期整改
。
4.加强监管，督促项目方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指导企业严格落实相关环保措
施和要求。

阶段性办结 无

9 X3YN202405
220017

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西关社区北关
村农田灌溉水渠（东关闸-恭家寺
段，共60米）有人违建临时房和填
渠种地，加之常年不清泥，致水渠
堵塞下游断流，下游（恭家寺、张
家坝、海子头）1000多亩农田无水
灌溉。

曲靖市 生态

1.2004年至2005年，东关闸—恭家寺段共有5户村民先后在沟渠旁建设居住用房，不属于违建临时房
。
2.入户通道基础采取埋水泥管、衬砌挡墙、浇筑混凝土等方式将沟渠建改为暗沟，历年来该段沟渠
过水正常，不影响灌溉，2024年5月24日经现场核实，沟渠畅通。
3.恭家寺、张家坝、海子头共有需要灌溉的土地约442亩，建设有东关闸提水泵站、张家坝提水排涝
泵站，2024年5月24日现场核实时，2座提排水泵站均运行正常，供排水畅通，能满足土地灌溉用水
需求。
4.存在未对该段沟渠未进行清淤，沟渠两侧存在填渠种地的情况。

部分属实

1.对该段沟渠进行全线清淤，对提
排水泵站进行维护保养，确保供水
通畅。
2.及时取缔填渠种植的作物，恢复
沟渠断面。

1.2024年5月24日，组织人员、机械对该段沟渠约1.3千米进行全线清淤，对2处暗
沟暗管进行了疏浚。
2.取缔填渠种植的四季豆、玉米、包心菜等作物约0.2亩，恢复沟渠断面144平方
米。
3.对2座提排水泵站进行维护保养，泵站运行正常、供排水畅通。

已办结 无

10 X3YN202405
220015

曲靖市富源县大河镇骏祥驾校周边
无排水沟，下大雨时污泥、沙石、
污水淤积，饭馆旁边洗车店污水直
排公路。党恩佳园小区(大河镇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门口雨水进入小区
化粪池，雨污混流直排河道；小区
门口魔艺加工厂粉尘污染扰民。

曲靖市 大气,水

1.省道S204线两侧配套建有排水沟，骏祥驾校周边雨水汇聚进入该排水沟。现场检查时，排水沟淤
积。
2.饭馆旁边洗车店为富源县大河镇莱冠汽车美容店，经查，该店部分洗车污水会直排公路。
3.党恩佳园小区（大河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生活污水经沉沙井清除杂物，进入大三格化粪池处
理后排入污水沟；雨水与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在小区大门处汇合排入河道。
4.魔艺加工厂为富源乾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有部分粉尘未进入布袋除尘器，通过大
棚孔隙及换气扇外排，造成粉尘污染扰民。

基本属实

1.加强路政管理、日常养护力度，
避免道路排水沟淤积。
2.完善洗车污水收集设施，杜绝污
水直排公路。
3.改造党恩佳园小区生活污水系
统，生活污水经小、大三格化粪池
处理后综合利用。
4.完善环保设施，防止粉尘污染扰
民。

1.2024年5月25日已完成对骏祥驾校周边排水沟进行清理，督促大河镇加强路政管
理、日常养护力度，防止排水沟淤积。
2.督促富源县大河镇莱冠汽车美容店于2024年6月7日前加高挡水设施0.2米，修建
2立方米沉淀池1个，确保污水全部进入沉淀池处理后再排入公路排水沟。
3.2024年12月31日前将党恩佳园小区内7个沉沙井改造为5立方米小三格化粪池，
并定期对大三格化粪池进行清理，确保处理后生活污水综合利用。
5.督促富源乾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善密闭车间大棚和粉尘收
集系统，避免粉尘污染扰民。

阶段性办结 无

11 D3YN202405
220022

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则补村四组村
沙沟大桥边的露天垃圾焚烧场离附
近住户仅六七米，晚上8点左右开始
焚烧，常年烟雾缭绕，恶臭、粉尘
污染扰民。

曲靖市 大气
1.该露天垃圾焚烧场周边约有50户住户，距离最近住户约1米。
2.垃圾露天堆放，清运不及时，存在恶臭情况。
3.保洁员为了方便处置，将易燃垃圾点燃焚烧，存在烟雾缭绕，粉尘污染扰民情况。

属实

1.取缔原有焚烧场并进行场地硬化
。
2.配置垃圾勾臂箱，垃圾日产日清
。

1.2024年5月24日完成该堆放点的存量垃圾清理，并对场地进行硬化。
2.配置2个3立方米可移动式垃圾勾臂箱，合理放置。
3.加强监管，安排专人负责清运，做到垃圾日产日清，严禁露天焚烧垃圾。
4.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村民环保意识，确保垃圾入箱。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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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沾益区沾益超限运输检测站
到天生桥段两侧有多家搅拌站、腻
子粉厂、水泥厂、堆煤大棚等，无
降尘措施，运输物料时一路泼洒，
扬尘污染严重；这些企业污水直排
进入石板井水库，污染水库。

曲靖市 大气,水

1.经核查，举报件涉及区域现有生产企业16家，其中搅拌站3家，腻子粉厂2家，水泥厂1家，洗煤厂
（“堆煤大棚”）3家，水泥制品厂3家，其他企业4家，上述企业都已取得安全、环保等审批手续。
2.经查，有10家企业扬尘治理设施不完善或扬尘管控措施执行不到位。
3.经监测，石板井水库水质达地表水环境质量Ⅳ类标准，满足农业用水要求。
4.经查，云南顺全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雨污分流不彻底，少量生活污水经雨水沟进入水库；
宏晟凯峰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司有少量洗车废水外溢进入水库。

属实

1.压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加
强企业监管，杜绝污水直排。
2.提升企业环保意识，全面落实扬
尘污染控制措施。

1.扬尘治理设施不完善或扬尘管控措施执行不到位的10家企业均已完成整改。
2.公路管理部门结合“绿美道路”要求，强化道路绿化，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工作频
次，清掏道路截水沟，严格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3.云南顺全水泥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已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将生活污水全部引
入化粪池，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宏晟凯峰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
司已对洗车平台回流排水沟改造，防止废水外溢。

已办结 无


